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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住房分配货币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无住房职工或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发放的现金补贴。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根据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平均价格、平均工资，以及职工应享有的住房面积等因素具体确定。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启动住房补贴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玉政发〔2008〕162号）和《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支付实施细则的通知》（玉政发〔2008〕166号），在2019—2023年全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中发放666人，预计共发放金额1,604.15万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新平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的职工，由基本补贴和工龄住房补贴两种部分组成。基本住房补贴额为：每平方米基本住房补贴标准与应受补贴职工的应补面积的乘积（无房职工为应补贴面积标准，有房未达标职工为未达标差额面积，在职死亡职工为死亡应补面积）。工龄住房补贴额为：每年工龄每平方米补贴标准乘以受补贴职工的补贴工龄乘以应补贴面积。应收补贴职工的工龄为补贴工龄。新平县2019—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预测需要资金1,604.15万元，发放住房补贴所需资金实行分级负责制，各级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实施单位统筹解决。先从单位售房收入等住房基金、经财政部门批准的单位预算外资金和其他自有资金中列支，不足部分由财政部门列入预算，统一拨付受补贴单位。
五、项目实施内容
无房职工发放全额住房补贴，有房未达标职工发放差额住房补贴。无房职工按规定的住房补贴面积标准计算住房补贴，有房未达标职工按规定的住房补贴面积标准与福利性实物分房住房面积的差额面积计算的住房补贴在审批完成后进行一次性发放。
国家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按行政职务享受住房补贴，标准为：一般干部70.00平方米，科级干部80.00平方米，处级干部100.00平方米，厅级干部130.00平方米。专业技术人员经人事部门认定取得职称任职资格且已办理聘用手续的标准为：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高级工及其以下技术工人、普通工人70.00平方米；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技师100.00平方米；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20.00平方米。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新平县2019—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需要资金1,604.15万元，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启动住房补贴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玉政发〔2008〕162号）和《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支付实施细则的通知》（玉政发〔2008〕166号），在2019—2023年全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中发放666人，预计共发放金额1,604.15万元。其中：退休住房不达标职工发放294人，预计发放金额417.81万元，退休无房职工发放340人，预计发放金额1,100.92万元，在职死亡职工发放32人，预计发放金额85.4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启动住房补贴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玉政发〔2008〕162号）和《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支付实施细则的通知》（玉政发〔2008〕166号），在2019—2023年全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中发放666人，由于当时财政库款不足导致未按时足额发放，2024年待资金到位后，将计划于2024年11月前一次性补发并一次性发放新平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专项经费共计1,604.15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情的城镇住房制度，由于国家与单位购建住房后实物分配形式极不合理，分配难于公平，利用职务便利多占住房存在，首先摆正住宅的商品消费属性，通过住房分配货币化逐步理顺住房消费合理机制，同时大力开拓、发展住房的社会化流通，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社会效益。加快住房建设不断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一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把落脚点放在加快住房建设上，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服务于多建房和多卖房，通过发展住宅建设规模，发挥其对建筑等相关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同时解决大量人员的就业问题。


